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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基金互认”）于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至今，已有多达 40

余只内地基金成功南下获得香港证监会认可于香港市场公开销售。按照基金互认的相关规定，内

地基金在获得香港证监会认可后（“内地互认基金”），除须符合相关内地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

的要求外，还须遵守香港证监会不时颁布的有关内地互认基金获认可后的持续合规要求以及基金

于香港销售方面的要求。下文就内地互认基金获香港证监会认可后的持续合规问题，从持续信息

披露、基金销售文件更改以及基金广告/推广材料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 

1. 持续信息披露 

按照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刊发的《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通函》（“通函”）的规定，内地基金管

理公司须采取合理的步骤和措施以确保内地互认基金的持续信息披露（包括基金定期财务报告、

通知/公告等）同时提供给内地市场投资者和香港市场投资者，并且同时向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

会备案1。此外，香港证监会在其不时更新的《有关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的常见问题》（“基

金互认常见问题”）中就上述持续信息披露材料的有关披露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 

（1）定期财务报告 

如前所述，内地互认基金的定期财务报告，包括基金季度报告、基金半年度报告、基金年度报告、

基金年度报告摘要以及基金半年度报告摘要，须同时向内地市场投资者和香港市场投资者提供，

并且同时向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备案（“香港财务报告备案要求”）2。向香港市场投资者提

供有关财务报告时，须向香港市场投资者发出通知，而该通知可在香港代表的有关内地互认基金

的网站或按照香港销售文件中所述的其他方式发布。 

此外，提供给香港市场投资者的内地互认基金定期财务报告须遵守香港的相关披露要求（“香港

财务报告披露要求”）。首先，按照通函的规定3，如内地互认基金将基金的内地财务报告用于基

金在香港的销售，则有关内地财务报告须增加相关补充披露，包括（a）根据香港证监会《单位信

托及互惠基金守则》（“守则”）附录 E 中“投资组合”章节第 1 条及第 4 条的要求作出的有关

投资组合的披露；及（b）按香港证监会《有关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与投资有关的人寿保险计划

及非上市结构性投资产品的手册》（“证监会手册”）中的重要通则部分第 1.10 条提及香港证监

                                                   
1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通函》第 29 段。 

2  同 1。 

3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通函》第 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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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认可。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香港证监会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最后更新的《基金互认常见问题》

的规定
4
，对于这两项补充披露，不同的财务报告适用不同的要求，具体而言，基金年度报告及半

年度报告须同时增加上述（a）和（b）项下的披露，而基金季度报告、基金年度报告摘要及半年

度报告摘要则仅需补充上述（b）项下的披露。 在此也特别提醒，尽管内地财务报告中披露的投

资组合信息包含守则附录 E 中“投资组合”章节第 1 条及第 4 条要求披露的有关投资组合信息，

但还应在内地财务报告中额外增加为香港投资者提供的符合上述第 1 条及第 4 条要求的内容和形

式的补充披露章节。 

其次，除上述通函中有关补充披露的要求以外，内地基金管理公司还须确保提供给香港市场投资

者的财务报告符合有关基金名称注释（如适用）的要求以及香港证监会可能不时颁布的相关指引
5
。

以一些内地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或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为例，由于香港证监会对指数基金的类

型认定与内地有所不同，因而可能会要求有关内地互认基金在基金名称后面增加“此基金並不是

常規指數基金”的注释，提供给香港市场投资者的财务报告亦须符合此要求。 

（2）通知/公告 

与定期财务报告相同，有关内地互认基金的通知/公告（包括基金招募说明书摘要）须同时提供给

内地市场投资者和香港市场投资者，并且同时向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备案（“香港通知备案

要求”）6。 

提供给香港市场投资者的基金通知/公告须遵守通函的有关披露要求（如双语通知、提及香港证监

会认可、包含一个香港联络号码），有关基金名称注释的要求（如适用）以及香港证监会可能不

时颁布的相关指引（“香港通知披露要求”）7。 

2. 基金销售文件更改 

通函中明确规定，内地互认基金的香港销售文件（包括基金招募说明书、香港说明文件和产品资

料概要）须为最新版本8，并且内地基金管理公司应确保基金销售文件及其变更同时提供给内地市

场投资者和香港市场投资者，以及更改的销售文件须同时向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备案9（“香

港销售文件备案要求”）。 

对于内地互认基金而言，基金招募说明书的定期更新是一种常见的销售文件更改的情况。按照内

地有关规定，内地互认基金的招募说明书需每半年更新一次，而此种定期更新通常涉及基金内地

                                                   
4 《基金互认常见问题》第 C9 条。 

5 《基金互认常见问题》第 D7 条。 

6 《基金互认常见问题》第 D1 条。 

7 同 6。 

8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通函》第 26 段。 

9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通函》第 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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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机构、基金管理公司或托管行的人员、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及业绩表现数据以及基金的公告

等。因此，除非涉及其他须获得香港证监会事先批准的更改/修订，一般而言，就基金招募说明书

定期更新向香港证监会备案时，须提供更新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之英文及繁体中文版本，并连同填

妥的《适用于内地互认基金无须经证监会事先批准的经修订销售文件的存档表格》一并提交给香

港证监会。 更新基金招募说明书时，也应关注有关更新内容是否有需要同时更新香港说明文件和

产品资料概要。 

此外，就基金的香港说明文件和产品资料概要而言，根据本所以往代表多家客户处理基金互认申

请的经验，香港证监会要求基金管理公司明确基金是否投资于或打算投资于某些特定类别的资产

（如创业板股票、中小企业板股票、城投债、内地信贷评级机构评定为 BB+或以下或并无评级的

债务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达到或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0%，并要求基金的香港说明文件

和产品资料概要应作出有关基金可能较多地投资于该类特定资产的披露以及披露该类特定资产的

相关风险。就此，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关注基金投资方面，如果基金就任何该类投资的情况或意图

在未来发生变化，则基金的香港说明文件和产品资料概要应相应更新，增加有关投资披露及相关

风险披露。 

内地基金的其他变更事项（如修改基金合同），并涉及基金销售文件更改的，视乎有关更改或变

更是否须获得香港证监会的事先批准，将须遵守不同的备案或申请（如适用）程序以及提交不同

的存档或申请表格（如适用）。 

3. 基金广告/推广材料 

所有获得香港证监会认可的内地互认基金为在香港销售而在香港发布的广告及推广材料，须遵守

相关的香港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证监会《适用于根据产品守则获认可的集体投资计划的

广告宣传指引》（“广告宣传指引”）。 

举例而言，该指引规定
10
，有关基金须有不少于 6 个月的投资往绩才可在广告及推广材料中呈现其

业绩信息。如果内地互认基金获香港证监会认可的提供给香港市场投资者的新设份额类别（假定

为 H 类份额）在香港新近发行且往绩不超过 6 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基金在香港发布的广告及推

广材料可使用未获香港证监会认可的提供给内地投资者的现有份额类别（假定为 A 类份额）的过

往业绩表现数据，但须符合以下条件11：（i）A 类份额的投资目标须与 H 类份额几乎相同，并且

由同一个管理团队所管理且投资政策及策略相似，并因此受到相似程度的风险；及（ii）广告及

推广材料须列明有关业绩数据并非属于获香港证监会认可的 H 类份额，及未获认可的 A 类份额是

否受限于任何明显不同的条款（例如不同/较低的费用），以及 A 类份额并非获得香港证监会认可

且并非提供给香港公众。也就是说，在满足以上要求的前提下，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销售 H 类份

额少于 6 个月的，可使用 A 类份额的业绩。 

                                                   
10 《适用于根据产品守则获认可的集体投资计划的广告宣传指引》第 11 段。 

11 《适用于根据产品守则获认可的集体投资计划的广告宣传指引》第 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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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广告及推广材料的发布主体，按照香港证监会《有关根据产品守则获认可的集体投资计划的

广告宣传材料的常见问题》（“广告宣传材料常见问题”）的规定
12
，由于内地互认基金的管理公

司为内地公司，所有广告及推广材料应由获香港证监会发牌或与香港证监会注册以进行第 1 类、

第 4 类或第 6 类受规管活动的中介机构（可以是基金的香港代表或销售商）发布，且该等香港代

表或销售商应对其发布的广告材料负责并确保有关广告材料符合香港的法律法规。 

 

结语 

内地互认基金获得香港证监会认可进入香港市场销售，除须符合基金互认安排下的持续资质要求

外，内地基金管理公司应积极有效地协同基金的香港代表、销售商及相关服务提供商，在处理好

基金在香港的运营及销售的同时，严格遵守香港当地的适用法律法规及香港证监会对内地互认基

金获认可后的持续合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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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关根据产品守则获认可的集体投资计划的广告宣传材料的常见问题》第 2 条。 


